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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務新聞 101-0327 

一、 公立或健保特約護理之家安養費中屬醫療相關費用可作綜合所得稅醫藥及生育費

列舉扣除額。 

二、 被「拒收」退回的存證函，應以存證函退回當年度為呆帳損失列報年度。 

三、 給付予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者或國外營利事業之各類所得，記得於代扣稅款 10日

內繳納及申報。 

四、 101年 1月 1日起，保險經紀人及保險代理人公司經營專屬本業之銷售額，適用

2%營業稅稅率。 

五、 法界觀點／營業秘密法 應加入刑責。 

六、 問答／自宅僅一戶 出售免奢侈稅。 

七、 問答／員工健檢 給付分兩類認列。 

八、 問答／遺產總額 可扣除未繳稅捐。 

九、 發生於 38年 6月 14日前之繼承案件，免申報遺產稅。 

十、 分次取得之土地，如分次出售，如何計算其持有期間。 

十一、 集保：上市櫃選董監 宜採提名制。 

十二、 聯發科控員工洩密 上訴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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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立或健保特約護理之家安養費中屬醫療相關費用可作綜合所得稅醫藥及生

育費列舉扣除額 
 

高雄市楠梓區黃先生問：其母親因年邁體衰住在護理之家的安養費用，可否列報

綜合所得稅醫藥及生育費列舉扣除額？ 

財政部高雄市國稅局表示，依財政部 85年 10月 9日台財稅第 851917780號釋令規定：

護理之家機構及居家護理機構，其屬依法立案之公立單位，或與全民健康保險具有特

約關係者，准由納稅義務人檢附該機構出具之收費收據及醫師診斷證明書，依所得稅

法第 17條第 1項第 2款第 2目第 3小目之規定，就安養費中屬醫療行為收費部份申報

醫藥及生育費列舉扣除額。 

該局再說明，反之，上開機構非屬醫療行為部份之收費(例如：一般日常生活護理費、 

照顧服務費及伙食費等)，則不符合列報醫藥及生育費列舉扣除額條件。黃先生其母所

住護理機構若屬依法立案公立單位或與健保局具有特約關係者，可檢附該機構出具收

費收據及醫師診斷證明書，就養護費中屬醫療行為收費部份列報綜合所得稅醫藥及生

育費列舉扣除額。【＃149】 

新聞稿提供單位：楠梓稽徵所 職稱：股長 姓名：張天輝  

聯絡電話：（07）3522491分機 5050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 財政部高雄市國稅局 

更新日期： 2012/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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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被「拒收」退回的存證函，應以存證函退回當年度為呆帳損失列報年度。 
 

財政部臺灣省南區國稅局表示，營利事業的應收帳款、應收票據及各項欠款債權，

有逾期二年，經取得郵政事業以「拒收」為由退回的存證函，如經債權人提示債權的

證明文件，並經查核屬實，以存證函退回當年度為呆帳損失列報年度。  

  該局說明，甲公司 98年度辦理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案時，列報呆帳損失 280

多萬元，經查係甲公司於 96年 3間銷售貨物給乙公司應收的款項，經多次催討，皆未

獲償還，於是在 98年 12月底以郵局存證函向乙公司催收，不過遭郵局以「拒收」為

由在 99年 1月退回存證函。甲公司認為該筆應收帳款至 98年 12月底已逾期二年，並

已依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規定取得合法證明文件，於是列報為 98年度呆帳損失；

但依據「財政部各地區國稅局審查營利事業呆帳損失認定原則」規定，營利事業取得

郵政事業以「拒收」為由退回的存證函，如經債權人提示債權的證明文件，並經查核

屬實，要以存證函退回當年度為呆帳損失列報年度，所以該筆呆帳損失應列報在 99年

度，而不應列報在 98年度。  

  該局提醒營利事業，申報呆帳損失時，屬債權逾期二年案件，如取具郵政事業以

「拒收」為由退回的存證函，存證函寄交的年度與退回年度不同時，列報呆帳損失年

度為「拒收」存證函的退回年度，而不是寄交的年度，請業者特別注意以免列報年度

錯誤，影響自身權益。  

  新聞稿聯絡人：法務一科簡稽核 06-2298067  

  彙總編號：10103-1705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 財政部臺灣省南區國稅局 

更新日期： 2012/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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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給付予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者或國外營利事業之各類所得，記得於代扣稅款

10日內繳納及申報 
 

財政部高雄市國稅局表示：依據所得稅法第 92條第 2項規定，給付予非中華民國

境內居住之個人，或在中華民國境內無固定營業場所之營利事業，有所得法第 88條規

定各類所得時，扣繳義務人應於代扣稅款之日起 10日內，將所扣稅款向國庫繳清，並

開具扣繳憑單，向該管稽徵機關申報核驗後，發給納稅義務人；總機構在中華民國境

外而在中華民國境內有固定營業場所之營利事業，其獲配之股利淨額或盈餘淨額，準

用前述規定。 

國稅局說：部分扣繳單位給付在臺灣地區居（停）留合計未滿 183天之個人時，常誤

以為按規定扣繳率代扣稅款，並於次月 10日前繳納即可，或者雖已經按規定期限內繳

納，卻往往不知也要在 10日內向所屬管轄國稅局辦理扣繳申報，等到次年 1月份辦理

年度扣免繳申報時，才知道已逾期而被裁罰之情形。 

國稅局呼籲扣繳義務人，有給付前述對象之各類所得時，應於代扣稅款之日起 10日內，

向國庫繳納及開具扣繳憑單向所屬各地國稅局之分局、稽徵所申報，以免受罰。納稅

義務人如有任何問題，可利用免費服務電話 0800-000321洽詢，將竭誠為您服務。【＃

161】 

新聞稿提供單位：苓雅稽徵所 職稱：稅務員 姓名：洪金德 

聯絡電話：（07）330-2058分機 6219161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 財政部高雄市國稅局 

更新日期： 2012/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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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101年 1月 1日起，保險經紀人及保險代理人公司經營專屬本業之銷售額，適用

2%營業稅稅率 

 

財政部臺北市國稅局表示，自 101年 1月 1日起，保險經紀人及保險代理人公司

從事保險業務招攬所收取之代理費收入、佣金收入及手續費收入，係屬保險業經營專

屬本業之銷售額，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以下簡稱營業稅法）第 11條第 1項

規定，適用 2%營業稅稅率。 

該局指出，保險經紀人公司及保險代理人公司經營保險招攬業務，其性質經行政院金

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認屬保險業務之一，屬營業稅法營業人開立銷售憑證時限表保險業

業別中之其他經營保險業務之事業，自 101年 1月 1日起，適用同法第 11條第 1項所

定稅率，並按第 4章第 2節特種稅額計算規定計徵營業稅。 

該局進一步說明，保險經紀人及保險代理人公司從事保險業務之招攬所收取之代理費

收入、佣金收入及手續費收入，屬經營專屬本業之銷售額，適用 2%營業稅稅率。其經

營非專屬本業之銷售額，營業稅稅率仍為 5%，依營業稅法第 24條規定得申請依營業稅

法第 4章第 1節規定計算營業稅額，並依同法第 35條規定申報繳納，但經核准後 3年

內不得變更。 

該局提醒，是類營業人務必正確申報，避免短漏報稅額而受處罰。 

（聯絡人：大安分局王審核員；電話 23587979分機 150）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 財政部臺北市國稅局 

更新日期： 2012/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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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法界觀點／營業秘密法 應加入刑責 

【經濟日報╱記者徐筱嵐／台北報導】 2012.03.27 03:44 am 
  

法界人士指出，我國營業秘密法只有民事賠償，並無刑責規範，加上難以舉證且損害

難以量化，對產業造成極大衝擊，建議政府應重新檢視營業秘密法，制定一套嚴謹保

密機制。  
財經法律師、立委李貴敏表示，科技業都會與員工簽定競業禁止規定，也就是勞動契

約終止後的一段特定期間內，該員工不得在相同產業從事競爭行為，以保障先前雇主

權益。  
法界人士指出，目前雖有營業秘密法，內容僅規範民事賠償卻無刑責，一旦涉及背信、

妨害秘密等，只能援引刑法的妨害工商秘密罪。  
他強調，營業秘密的性質不同於一般案件，應增加法官在此方面的專業知識，或讓更

多專家參與審理過程，傾聽產業心聲；政府應儘速修訂營業秘密法，加入刑責、拉高

刑度。  
【2012/03/27 經濟日報】@ http://udn.com/ 
 

http://ud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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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問答／自宅僅一戶 出售免奢侈稅 

【經濟日報╱稅務問答】 2012.03.27 03:44 am 
  

嘉義縣中埔鄉余先生問：個人出售持有期間未滿兩年的自住房屋，須再申報特銷稅嗎？ 
南區國稅局嘉義縣分局答覆：銷售持有期間在兩年以內房屋及其坐落基地或依法得核

發建造執照之都市土地，應依規定申報繳納特種貨物及勞務稅（即俗稱奢侈稅）；但所

有權人與其配偶及未成年直系親屬僅有一戶房屋及其坐落基地，辦竣戶籍登記且持有

期間無供營業使用或出租，其銷售房地免徵特種貨物及勞務稅。「僅有一戶房屋及其坐

落基地」之認定，不包括非可供居住停車位，如停車位原係與自住房地並同使用，且

該房地符合前述免徵規定者，該停車位與自住房地並同銷售，可免徵特種貨物及勞務

稅。該分局說明，出售符合前述免徵特種貨物及勞務稅的自住房地，如一起出售有獨

立權狀合併使用的共用設施土地，該共用設施土地亦免徵特種貨物及勞務稅。  
【2012/03/27 經濟日報】@ http://udn.com/ 

http://ud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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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問答／員工健檢 給付分兩類認列 

【經濟日報╱稅務問答】 2012.03.27 03:44 am 
  

新北市三重區管小姐問：公司支付員工健康檢查費應如何認列？  
北區國稅局三重稽徵所答覆：公、教、軍、警、公私事業職工，由服務單位支領或給

付之健康檢查費，係屬職務上取得補助費，核屬所得稅法第 14條第 1項第 3類之薪資
所得，應併計取得年度綜合所得總額課稅。  
該所說明，雇主若依照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2條第 1項規定對於在職勞工應施行定期健
康檢查，及對於從事特別危害健康作業者，應定期施行特定項目健康檢查，依同法條

第 2項規定負擔之健康檢查費，可適用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 81條第 5款及第 8
款規定核實認定，列為職工福利，不視為勞工薪資所得。  
【2012/03/27 經濟日報】@ http://udn.com/ 

http://ud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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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問答／遺產總額 可扣除未繳稅捐 

【經濟日報╱稅務問答】 2012.03.27 03:44 am 
  

新北市瑞芳區賴小姐問：被繼承人死亡前未繳納稅捐，可否自遺產總額中扣除？  
北區國稅局汐止稽徵所答覆：依據遺產及贈與稅法第 17條第 1項第 8款規定，被繼承
人於死亡前，如有應繳納而尚未繳納各種稅捐、罰鍰及罰金，以在中華民國境內發生

者為限，可檢附證明文件自遺產總額中扣除，例如：被繼承人死亡年度所發生的地價

稅及房屋稅，可按其生存期間占課稅期間比例，自遺產總額中予以扣除。如對於上揭

規定有不盡明瞭的地方，可撥免費專線 0800-000321洽詢。  
【2012/03/27 經濟日報】@ http://udn.com/ 

http://ud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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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發生於 38年 6月 14日前之繼承案件，免申報遺產稅 

 

 臺南市李先生電詢其曾祖父於日據時代死亡，名下之財產迄未辦理繼承登記，應如何辦理？  

   南區國稅局安南稽徵所答覆:被繼承人於日據時代或光復初期死亡，其名下之土地如仍未

辦理繼承登記，依行政院函令規定，凡是發生在民國 38年 6月 14日前之案件，一律免徵遺產

稅，故此類案件無須向稽徵機關申請核發遺產稅逾核課期間案件同意移轉證明書，即可由繼承

人逕行辦理遺產之繼承。部分繼承人不明瞭此一規定，仍檢附資料申報並申請核發上揭證明

書。該所籲請繼承人注意此一規定，以節省徵納雙方時間。  

          

   新聞稿聯絡人：第一股吳股長  

   聯絡電話：2467780轉 100    

 

發布單位： 財政部臺灣省南區國稅局安南稽徵所第四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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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次取得之土地，如分次出售，如何計算其持有期間 
 

(桃園訊) 財政部臺灣省北區國稅局表示，所有權人分次取得之土地如分次出售。

而如能確認出售之持分土地係在何時取得者，其適用特種貨物及勞務稅條例第 3條第 3

項規定持有期間應按各該取得日計算至訂定銷售契約日計算；倘確認出售持分土地取

得時點有困難者，應按各次取得之比例認定。 

該局舉例說明：甲君於 91年 5月及 99年 3月分別取得權利範圍各為 1/3及 2/3

之 A土地，A土地為依法得核發建造執照之都市土地。如甲君於 101年 1月僅出售 A土

地之 1/3權利範圍，且確認其取得時點有困難，則認定出售 A土地之 1/9部分其持有

期間已逾 2年，免徵特種貨物及勞務稅，另出售之 2/9部分因持有期間未達 2年，除

符合特種貨物及勞務稅條例第 5條免稅規定外，應予課徵特種貨物及勞務稅。 

 

 

新聞稿聯絡人：審查三科 李秋萍 

聯絡電話：03-3396789轉 1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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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集保：上市櫃選董監 宜採提名制 

【經濟日報╱記者蔡佳妤 ／台北報導】 2012.03.27 04:03 am 
  

公司法去年底修法通過後，上市櫃公司股東會須採電子投票，台灣集中保管結算所副

總經理孟慶蒞昨（26）日表示，對於符合應將電子投票列為股東表決權行使管道之一
的公司，鼓勵最好修改公司章程，將董監事選舉改為候選人提名制。  
他說，這樣一來可避免股東皆將票投給自己，若事前有提名的名單，股東就可以電子

投票方式投給董監事候選人。  
孟慶蒞指出，尤其在外資比率高的公司，更建議應該採候選人提名制。  
因為，外資一向都是以電子投票方式表決，若沒有建立候選人提名制，電子投票制度

就會難以進行，導致公司失去外資的票源。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昨天舉辦「電子投票之影響與因應對策」研討會，邀請經

濟部商業司科長曾碧雲，以及孟慶蒞、台灣集中保管結算所經理汪明琇，為電子投票

相關規定上路後的法規面和實務面問題釋疑。  
公司法修法後，今年起實收資本額達 100億元以上、股東人數達 1萬人以上的上市櫃
公司召開股東會，應將「電子投票」列為表決權行使管道之一。對公司股東會召集程

序，以及投資人權益造成重大影響。  
曾碧雲表示，採電子投票的股東，視同出席，將計入股東會當天已出席股東的人數（即

分母），以及同意議案的票數（即分子）；然而在臨時動議的提案部分，採電子投票的

股東僅計入分母、而沒有計入分子。  
另外，由台灣集保結算所建置的電子投票平台「股東 e票通」，也引發各界對安全機制
的疑慮，以及是否能處理各種例外投票行為。  
汪明琇說，該平台受到主管機關高度管理，有完善安全控制，除了受到主管機關高度

管理外，集保結算所也會定期找外部會計事務所，針對流程、管理面檢視，連集保結

算所都完全看不到投票情形和業務面等資訊。  
在投票部分也有人性化設計，例如當股東未選擇所有投票項目時，會出現提醒股東是

否棄權的訊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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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聯發科控員工洩密 上訴駁回 

【經濟日報╱記者徐筱嵐／台北報導】 2012.03.27 03:44 am 
  
聯發科技與對手晨星半導體的電視晶片龍頭之爭，因離職員工楊世祺跳槽並洩漏商業機密

案，從商場延燒到法庭。聯發科不滿一審判決過輕，提上訴並附帶 2,000萬元民事損害賠
償。智慧財產法院最近宣判，維持一審判決，駁回聯發科上訴。  
這起產業間諜案，起因為楊世祺曾任職晨星，94年跳槽到聯發科，後來出任數位電視行銷
業務處副理，離職前 96年 3月 19日、4月 7日分別將工商秘密等電磁紀錄，以電郵轉寄
至私人信箱，且將資料複製儲存在家中電腦。  
檢方蒐證過程發現其筆電含大量聯發科機密資訊的殘存紀錄。  
台北地方法院去年 1月以利用電腦洩漏工商秘密、洩漏利用電腦持有他人秘密等三項罪
名，一審判決楊世祺九個月刑期，准予易科罰金 27萬元。  
聯發科不服判決結果，請檢察官提上訴，另對楊世祺和晨星提起附帶民事訴訟，要求 2,000
萬元等損害賠償並聲請假執行。  
智慧財產法院經一年多審理，最近做出判決，認定楊世祺與聯發科簽有聘雇契約，約定不

得洩漏公司業務及工商機密，或用任何方式將公司資料攜出，此部分確實違反利用電腦洩

漏秘密等罪。  
至於是否涉及背信罪，判決指出，楊在離職前合法有權取得相關檔案資料，且離開聯發科

後，也沒有為該公司處理事務的權限和義務，並不構成背信的觸法要件。  
認定背信罪名不成立，維持一審判決。  
法官在判決書中提到，目前我國營業秘密保護的立法規範密度有所不足，針對「合法取得

營業秘密後不法使用、不法取得營業秘密後的不法使用」等部分缺乏完整處罰依據，間接

指出現行法令疏漏，跟不上產業保護智慧財產的腳步。  
【記者謝佳雯／台北報導】針對智慧財產權法院判決聯發科控告離職員工帶走營業秘密一

案判訴，聯發科對結果表示遺憾，且不排除繼續提出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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